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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勞動事件法調解與訴
訟程序法官同一人之立法

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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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關於勞資爭議，學者黃國昌針對勞工行政機關的調解與協調制度進行了

研究，該研究結果顯示（黃國昌，2009）:

• 進行訴訟之時間、金錢、精神所給予之負擔重且長。

• 在調解成立的案子中勞方當事人所取得之給付平均只達到法定權益的5至6成。



2016年11月1日司
法院院長就任時就
宣告將積極研擬、
推動關於解決勞動
紛爭之特別程序之
法令

2018年1月11日
完成「勞動事
件法草案」之
初稿

立法院於2018的11
月9日三讀通過「勞
動事件法」

2018年12月5日由
總統公布

2020年1月1日開始實施

前言



我國勞動事件法立法目的與方向

• 勞動事件法立法目的為迅速、妥適、專業、有效及平等的處理勞動事件，保障勞資

雙方權益及促進勞資關係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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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在於:

• 對於勞動事件法立法階段時對於調解法官與續行訴訟之法官為同一人所衍生

爭議進行討論。

• 以日、德二國之作法為鑒，提出我國未來修法方向之參考與建議。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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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探討與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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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探討-我國勞動事件法之概述

我國勞動事件法特色

• 專業審理

依勞動事件法第4條所定各級法院應設立勞動專業法庭，並交由具有勞動法相關學識、

經驗之法官審理勞動事件。

• 調解程序

依本法16條規定，本法採具彈性之調解前置原則，其原因在於，滿足本法之迅速性以

及避免司法資源因無法負荷，採完全強制性所帶來之案件，以致過度消耗司法資源。



• 訴訟程序

1. 一次期日辯論終結

2. 去定型化契約效力、工資工時之推定

3. 強制執行補償替代制度

4. 工會地位之強化

文獻探討-我國勞動事件法之概述



• 勞動調解程序之主體

• 調解程序之進行與終了

1. 程序執行之時限

2. 多層次調解

• 調解與訴訟之銜接

文獻探討-我國勞動事件法調解制度之介紹



聲請合法

成立調解委
員會

達成調解合意 調解成立

不能達成調解
合意思

合意由委員會
酌定調解條款

委員會酌定調解條款，視為調解成立

未合意由委員
會酌定調解條

款

委員會依職權
提出適當方案

未合法提出異
議

視為調解成立

合法提出異議
視為調解不成

立

委員會不能提
出適當方案

視為調解不成
立

委員會認為進行勞動調解不利紛爭訓之迅速、妥適解
決

勞動調解程序之流程

資料來源:何宗霖(2019)

文獻探討-我國勞動事件法調解制度之介紹



• 勞動審判制度之主體

• 勞動審判程序之開始與進行

1. 律師強制代理原則

2. 三次審判期日進行原則

• 勞動審判程序之終結

文獻探討-日本勞動審判法制度介紹



日本勞動審判流程圖

資料來源：審判所https：
//www.courts.go.jp/saiban/syurui/syurui_minzi/roudousinpa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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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探討-日本勞動審判法制度介紹



• 勞動訴訟程序之主體

• 勞動訴訟程序之特色

1. 調解前置主義

2. 迅速處理原則

3. 訴訟代理之規定

4. 調解階段證據之延用

• 勞動訴訟程序

文獻探討-聯邦德國勞動法院法制度介紹



• 文獻分析法

本研究採文獻分析法。透過文本資料的蒐集（立法公報內有關立法會議的會議紀錄）來獲取立

法者訂定此法之原因、特殊之觀點。並且蒐集我國勞動事件法、日本勞動審判法、聯邦德國勞

動法院及訴訟法，有關調解與訴訟程序內之討論並加以統整，與我國之制度相互比對，並於研

究的最後給予我國未來修法之方向與建議。

研究方法



3 研究發現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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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之發現

• 效率層面

關於調解證據延用之做法

• 公正層面

1. 心證之公開

2. 預斷之發生

研究發現與討論-調解、訴訟程序法官
同一人問題之發現



• 司法院對於心證之公開、預斷發生之看法

1. 心證的公開為避免突襲裁判的出現而造成人民對法官的不信任，因此，需要透過公

開心證之做法，讓當事人看見法官判決時的軌跡。

2. 預斷之發生，重點在於法官本身素質不足。且於調解程序中所公開之心證乃為暫時

之心證，本不應於調解階段就確立後續審判之方向。

• 司法院提出避免公正層面問題之作法

1. 勞動調解委員會

2. 代理人制度

3. 審級救濟制度

研究發現與討論-調解、訴訟程序法官
同一人問題之發現



小結

• 效率層面

調解證據延用之做法，因調解與訴訟程序法官同一人，而有失去迅速性與間接影響公正

性之風險。

• 公正層面

1. 心證公開之目的，雖為避免突襲式裁判出現，但由於調解與訴訟程序法官為同一人，因

此將有影響迅速性、公平性之風險。

2. 預斷之發生將影響訴訟之公正性，同時也具有影響迅速性之風險存在。

研究發現與討論-調解、訴訟程序法官
同一人問題之發現



• 對於問題，研究者之看法與討論

1. 關於調解證據延用至訴訟程序

2. 關於心證之公開

3. 關於預斷之發生

• 以他國之作法為鑒

1. 參考德國調解法官之作法，賦予當事人程序選擇權。

2. 參考日、德二國參審人員案件分配之方法確保參審人員之中立性。

3. 參考日本律師強制代理原則，能強制當事人以積極的做法避免法官同一人所衍生之問

題。

研究發現與討論-調解、訴訟程序法官
同一人衍生問題之討論



4 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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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據之延用

1. 正面影響：縮短爭議處理所耗費的時間、減少司法資源之消耗。

2. 負面影響：有機率降低調解程序進行之速度、法官容易受到調解階段證據之影響而使判

決失去公正性。

• 心證之公開

1. 正面影響：避免突襲式裁判出現、加速調解階段的進行。

2. 負面影響：被當事人視為判決結果之預告、迫使當事人重新聲請案件、難保法官因審案

壓力而逼迫當事人接受調解方案。

• 預斷之發生

結論



• 參考德國調解法官之做法，賦予當事人選擇是否延用同一法官進行訴訟之審判。

• 參考德、日二國參審人員案件分配之做法，以確保參審人員之中立性，避免專家參審

制度失靈。

• 參考日本律師代理制度，已積極之手段防止預斷之事實發生。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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